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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

一、回购的基本情况

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11月6日召开

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公司使

用自有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，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

员工持股计划。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,000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

币20,000万元（含），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/股（含）。按照总额上限、回购

价格上限测算，预计可回购股份总数为 666.67 万股，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

（997,048,299股）的 0.6686%；按照总额下限、回购价格上限测算，预计可回购股

份总数为333.33 万股，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（997,048,299 股）的0.3343%。回购股

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。本次回购

股份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。

二、《贷款承诺函》出具情况及主要内容

近日，公司取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出具的《贷款承诺函》，

同意为公司提供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专项贷款融资支持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贷款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；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2.贷款额度：不超过人民币18,000万元；

3.贷款期限：36个月；

4.担保方式：信用。

公司实际贷款金额不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金额的上限，且具体业务需满足《中国

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

知》的要求，并符合银行按照相关规定制定的贷款政策、标准和程序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取得《贷款承诺函》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，该事项不构成关联

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取得金

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，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

额以回购期满后实际使用的资金为准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到位情况，

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，并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《贷款承诺函》

特此公告！

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1月15日


